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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本書繼拙著「中國親屬法」（民國44年出版）而作，以說明現行

民法第五編繼承編為目的。著者一向認為：吾人研究現行法，不宜跼蹐

於法條之解釋，既須明瞭各種制度之來源，且期策應將來，故本書，除

解釋法條之外，並略述各種制度之沿革，對於現行民法，又間或加以批

評，以供立法上之參考。 

現行民法繼承編，若干部分固亦保存吾國傳統，但大率採取諸

國，尤以歐洲大陸法系之思想及其立法技術為多。吾國民法繼承編，常

欠缺明瞭之處，尤以開放繼承權之拋棄、無人承認之繼承，及特留分制

度為甚，故本書常用比較法制之方法，藉以闡明法文之本意，並求其能

以適應時代之潮流。 

本書注重綜合系統的研究，故對繼承編各條文相互之關係，及其

與民法各編，尤其親屬編及其他法律之關係，依學理加以綜合，以期能

有系統的理解。 

解釋民法條文，學說固不可忽視，但欲觀察條文實際運用之情

形，解釋例及最高法院判例，尤宜注意。故凡能利用之一切解釋例及判

例，本書皆一一登載其要旨，並於卷末，附錄所引用之解釋例及判例之

索引。 

研究吾國法律時，當遇到本國資料之缺乏，既缺基本資料，又乏

專題研究著作可資參考，尤以親屬法、繼承法為甚。而教本所說，亦多

相同之處，既未能深入，且態度極為保守，致缺乏振作之氣象。最近曙

光漸露，可喜孰甚，允宜加強學術之研究，以期進步。故本書引用學說

不少，其間且多加以評論，而就過去學者未論及之點，披瀝己見者亦

多。多固出於拋多引多之意，多多多多立多多。本書中未多多及多多之

處尚多，希識者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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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之成，承本院林教授紀東先生之鼓勵，又解釋例、判例及引

用資料之整理及校合，則承本院施助教綺雲女士之幫助，謹多致謝。而

本書排印之校對工作，由小兒東生及東雄擔任，順多誌明。 

 

戴炎輝謹識 
民國45年11月28日於臺大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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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編修訂版自序 

一、本書自民國46年，由家父戴炎輝教授初版以來，迄今已逾35年

共16版次。在多期間，承學者與讀者之厚愛，時賜指正或時蒙垂詢，使

家父獲益良多，無任感激。 

二、民國63年，前司法行政部，鑑於社會的變遷，著手全面修正民

法各編。繼承編之修正已於民國74年6月3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經  

總統公布實施。為因應新繼承編之實施，本書不得不配合修正。 

三、家父公務纏身，無暇於修正工作，適逢子承父業，本人在國立

臺灣大學法律系暨法律研究所擔任民法繼承與身分法專題研究之課程，

為多受家父之付託，負起修訂本書的重責。 

四、本書除配合新繼承編之內容加以修訂外，為求充實起見，本書

尚未網羅之判例、判決及最高法院民事庭總會之決議，盡量加以補充。

又外國立法例之新修正，亦一併補正。 

五、近來繼承法在實務上發生之疑難或學說上之爭議不少，如代位

繼承、繼承回復請求權、限定承認等制度，本人亦乘多修訂之便，提出

個人淺見，以就教諸法學先進。惟本人學殖淺薄，謬多之處，在所難

免，至祈大方指正。 

六、本書之整理、校對工作，承臺灣大學法律研究所博士班高才生

魏大喨君鼎力協助，倍極辛勞。玆值書成之際，謹誌由衷謝忱。 

 

戴東雄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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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一○年修訂版自序 

一、繼承法主要以規範個人死後之財產歸屬為其目的，就其歸屬之

對象，仍以親屬的身分關係作為媒介為主，故充滿人倫的色彩，但就歸

屬的內容與方式，則多屬財產法的性質，而受到現代經濟生活、家庭型

態改變之影響。因多有別於多粹之財產法，繼承法仍應關注身分關係在

現代社會之變動。我國傳統之繼承法即以家族主義之同居共財為中心所

設計，多自會受到現行社會之挑戰，而面臨修正之必要。 

二、我國繼承法自制定以來，雖於民國74年修正過一次，但僅涉及

部分規定的些微變動，如養子女之應繼分與拋棄繼承之效力等。然而跨

越97年與98年之連續二次修正，卻是觸及繼承法之核心──當然繼承主

義與無限繼承主義。多次變革起因於多起未成年人繼承其父母龐大債務

之不公，而引發以限定繼承為主要目多之修法建議。惟多一修正涉及到

整個繼承法之架構，亦關乎繼承人與繼承債權人之權益，產生諸多問

題，尚待解決。本書為反映如多重大之修正，故於99年初改版，增加新

修部分。惟該新修法之內容極富爭議，引起學者諸多討論，故101年針對

新修法部分再為補充，並加入民國101年通過施行之家事事件法中，與本

書相關之內容，以期讀者能明瞭現行繼承法制之變動。其後103年由於親

屬會議功能示微，修正相關遺囑保管人之提示程序，遺產管理人報酬數

額之酌定等規定，但因無大幅度變動而未改版。惟就法定限定繼承之制

度，因變動過大，修法之初未能周全考量，使得其他條文未能配合修正

下，致有些條文或窒礙難行，或前後矛盾，又或在解釋上發生爭議，故

藉多次改版之際，再行說明，提出淺見，以就教諸法學先進。 

三、繼承法一書，自民國46年由家祖父戴炎輝初版以來，以法制史

之觀點，比較繼承編之特色；其後於民國75年，則由家父戴東雄承接本

書之修訂，以比較法為中心，分析德、瑞、日本立法例之優劣，由繼受

歐陸法之角度，增修內容；自民國96年以來，有幸能加入「繼承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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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之修訂工作，以現代身分法之變革為核心，就本書之修訂略盡棉薄之

力。由於秉承家祖父對於本書之期許，首重各種制度之沿革，是以本書

修訂時，仍將舊制與新制並列，希冀藉以掌握法規範變動之脈絡，而對

我國之繼承制度有全盤的了解。惟本人才疏學淺，就本書修訂之疏漏

處，還盼各位先進與讀者能不吝指正。 

四、由於本書常年來皆自行出版，每每在改版印刷之際負擔過大，

不免諸多疏失，多次承蒙元照出版公司的鼎力相助，使本書不論在版面

上，以及與其他相關套書的配合上，皆呈現新的風貌，在多致以誠摯謝

意，更盼以元照出版公司多年來出版法學期刊雜誌的深耕成果，使本書

得以發揮更大效用。 

五、本書多次改版就相關實務見解之增補與校對工作，承研究生  

林旭暉、蕭維冠之大力協助，特多致謝。 

 

戴瑀如謹識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043



 

 

作者簡介 

戴炎輝先生係臺灣省屏東縣人，民國前3年生，與張緞女士結婚

後，育有5男2女，皆培養有成。戴炎輝先生於民國22年畢業於東京大學

法學院，日治時期為臺灣高雄之執業律師，為民伸張正義，於光復後短

暫擔任過高雄地方法院推事。民國51年，以「唐律總論」之論文，獲日

本東京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民國35年起任教於臺灣大學法學院，並擔任

教務主任之行政工作。除精研民事實體法之外，且對中國法制史、臺灣

民事習慣法，尤其唐律有獨到之研究心得。 

民國60年7月蒙先總統  蔣公提名為第三屆司法院大法官，民國61

年7月任司法院副院長，民國66年4月任司法院院長，民國68年7月改任

總統府資政，民國81年7月與世長辭，享年84歲。 

主要著作有《中國親屬法》、《中國繼承法》、《唐律通論》、

《唐律各論》、《中國法制史》、編纂「臺灣私法習慣調查報告」、整

理「淡新檔案」等。 

鑑於戴炎輝在法學之成就與司法之貢獻，李登輝總統特頒褒揚令： 

總統令 
總統府資政戴炎輝，智慮忠純，襟期宏遠，困學記聞，法理廣徵於

東土；淵謨深運，教澤普施乎臺員。嫻六法之精髓，入九朝之堂奧。稽

古鉤玄，闡中國法制之幽光；鎔經鑄史，樹書生論政之典範。 歷法

曹，敷教上庠，士林推重，中外蜚聲。壯歲出任司法院大法官，釋憲釋

法，折衷至當。嗣受任司法院副院長、院長，鼎新革故，尤著勳勤。晚

歲應聘資政，讜論嘉謨，深資匡輔。綜其生平，從政則崇法務實，治學

則明體達用，殊勳懋績，彌足矜式。茲聞溘逝，軫悼良殷。應予明令褒

揚，以示政府篤念勳耆之至意。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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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東雄先生係臺灣省屏東縣人。民國49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系。畢業後，留母校法律系任助教之職。民國53年赴德國進修民法與法

制史。民國58年2月獲德國梅茵茲（Mainz）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民國58

年8月回國服務，以客座副教授執教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與法律研究

所，擔任身分法與中國法制史課程。民國63年改專任教授至民國84年10

月，因出任司法院大法官而改任兼任教授迄今。民國65年獲德國洪博學

術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之贊助，再次赴德國法蘭

克 福 （ Frankfurt ） 馬 克 斯 － 普 朗 克 西 洋 法 制 史 研 究 所 （ Max-Planck 

Institutes）研究「德國繼受羅馬法」專題一年六個月。民國66年回國於

原校任原職，並擔任行政院法務部民法修改委員，從事民法修正工作迄

今。民國70年5月起受法務部聘請為司法官訓練所講座，擔任民法親屬

與繼承法專題研究之課程。自民國71年1月起兼任臺大法律系系主任暨

法律研究所所長至民國78年。自民國79年至84年兼任臺大法學院院長，

民國84年10月出任司法院第六屆大法官。民國93年9月改任司法院優遇

大法官，同時在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東吳大學法學院兼任教授。民國94

年榮獲德國聯邦總統一等十字勳章。現為銘傳大學、中興大學講座教

授，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並擔任法務部民法親屬編與繼承編研修委

員會之召集人迄今。 

主要著作有《從法實證主義的觀點論中國法家思想》、《中世紀意

大利法學與德國繼受羅馬法》、《繼承法實例解說》、《親屬法實例解

說》、《親屬法論文集》及《民法親屬編修正後之法律疑問》、《遺產

繼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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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瑀如女士係臺北市人。民國84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民

國85年赴德求學，在德國梅茵茲（Mainz）大學先以「論德國與台灣法

律上對孕婦之保護」為題目，於民國87年獲得碩士學位。後於民國92年

以「論德國與台灣親子血緣關係法之異同──特別顧及人工生殖之問

題」為題目，獲得法學博士學位。民國93年8月回國服務，先於銘傳大

學法律學系、後至臺北大學法律學系任教，主要授課課程為身分法與家

事事件法。民國108年轉至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院任教，教授身分法、

國際私法、親子法專題等課程。自民國110年兼任法學院副院長暨在職

專班執行長一職。學術專長為成年監護法、人工生殖法、歐洲人權法與

同性婚姻法。 

主要著作包括與戴東雄合著之「民法系列──婚姻法與夫妻財產

制」及學術期刊論文，「論德國成年監護制度之人身管理──兼論程序

法上之相關規定」、「子女血緣認知權的實踐」，臺北大學法學論叢；

「血緣、家庭與子女利益──從德國立法例之沿革探討我國民法上的婚

生否認之訴」，東吳法律學報；「意定監護制度之配套與因應──兼論

預立醫療決定與德瑞奧相關法制之比較」，法學叢刊；「從德國立法例

論我國新人工生殖法對親屬法之衝擊」、「繼親與寄養家庭之親權行使 

──兼論社會父母概念的引進」，法令月刊；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

出爐之後的立法因應，台灣法學雜誌；「由德國同性伴侶法的催生、影

響與轉化檢視德國對同性人權之保障」、「由歐洲人權法院裁判再探代

孕之禁制與開放──論子女最佳利益之優位原則」、「論德國同性伴侶

法」、「初探德國成年輔助法」、「國家應否及如何介入子女親權與會

面交往權之酌定──歐洲人權法院相關裁判之評析」，月旦法學雜誌

等。以及其他著作，《從人權保障的觀點審視人工生殖法制所面對的難

題──兼論幾則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刊於中研院法律學研究所2011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由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論我國成

年監護制度之改革》，刊於高齡化社會法律之新挑戰：以財產管理為中

心；《論同性伴侶之收養子女》收錄於身分法之回顧與前瞻──戴東雄

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以比較法的角度看法律的變革──由德國法上

的重婚規定論我國民法修法後的重婚效力》，收錄於現代身分法之基礎

理論──戴東雄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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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繼承之根據 

［一］Ⅰ總 說 

無私有財產制，即無私有財產繼承之可言。惟私有財產制之存在理

由，未必與私有財產繼承之根據一致。若否認私人之繼承權，當然私人

財產制殆喪失其意義，但尚可承認終身之私有財產。因此在私有財產制

之下，除私有財產制本身之存在理由外，尚須檢討繼承之根據如何之問

題。關於此問題，過去有許多學說或意見，今後必定有更多不同意見。

玆不絮說各種學說，僅就古今各國所採取之繼承制度，略述其根據1。 

［二］Ⅱ家產共有之思想 

一家之中，不但家長，而且家屬亦無私財，形式上（名義上）縱

令有特定個人之財產；但實質上，係屬於以該家長為中心之家屬團體或

親屬團體，該家長僅有管理或處分權限而已。該家長死亡後，則由其餘

家屬成員，承繼前管理人之權限，故無所謂財產繼承之可言。家產係家

屬團體成員之公同共有，分家即係公同共有財產之分割。 

嗣後，家長之權限加強，個人財產之觀念發達，家產漸變為家長

之私產，於是發生財產繼承之觀念，但仍保持其傳統思想。根據此思想

之繼承制度，有次述特點：家產有份人，必須具有家屬或親屬之身

分。被繼承人不得或限制以遺囑或其他死後處分之方法，指定他人為

繼承人，或將其他家產給與他人（法定繼承主義）。家產有份人，於

家產分析前，其地位受法律之保護（繼承期待權之保護）。遺產之一

定數額，或特定財產（例如不動產或祖遺財產），須特留於法定繼承人

（特留分制度）。 

日爾曼諸民族法，係此制之典型。現行法國民法、瑞士民法規定

                                                        
1 近藤著（上）1頁以下，中川（上）3頁以下，林著2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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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尚有含蓄此思想2；我國舊律及過去習慣法亦同3，而我國現在家庭

生活之實際狀態，仍保持此種思想4。 

［三］Ⅲ遺囑自由之思想 

國家既承認私有財產制，又承認私人財產處分之自由，個人為遺

囑或其他死後處分，使其死亡後發生效力，亦應任其自由。縱令對一定

家屬或親屬承認特留分，亦僅為恩惠的扶養而已。法律規定遺產應由某

人繼承者，不過推測死亡者之意思而設。 

羅馬法夙承認遺矚之自由，但為保護一定親屬起見，遺囑人若無

視特留分，而以遺囑處分財產時，則認其為違反感情的義務，得訴請法

院撤銷該遺囑處分財產，以保護此親屬（參閱〔一九四〕）5。 

［四］Ⅳ死後扶養之思想 

負有扶養一定家屬或親屬義務之人，不但在其生前，而且於其死

後，仍須繼續扶養之。受扶養之權利，雖有直接與間接之差異，但終以

扶養義務人之財產為其標的物。因此扶養義務人死亡後，應使扶養權利

人，由義務人之遺產中獲得扶養資源。此權利即是繼承之實質意義。 

各國立法例，多對形式上無繼承權之扶養權利人，例如被廢除之

繼承人（舊奧民795條）、非婚生子女（舊瑞民283條）、生存配偶（舊

奧民796條6），給以扶養請求權，其用意亦在於此（參閱民1149條）。 

惟若貫徹此思想，扶養權利人與繼承人，其範圍及順序應相

符。無庸扶養之親屬或家屬，縱使其與繼承人有密切之關係，亦不能

為繼承人。繼承人應繼財產額，須限定於扶養必要範圍之內。 

                                                        
2
 法國民法913條以下，瑞士民法470條、522條。 

3 中田著「唐宋時代之家族共產制」（法制史論集第三卷，1961年，岩波書店），仁
井田著「唐宋時代之家族共產及遺言法」（市村博士古稀記念東洋史論叢，1933
年，富山房），仁井田著「支那身分法史」（昭和17年，東方文化學院）435頁以
下，仁井田著「中國法制史」（1952年，岩波書店）222頁以下，滋賀秀三著「中
國家族法原理」（昭和25年，弘文堂），戴炎輝著「近世中國及臺灣之家族共產
制」（法學協會雜誌52卷10、11號）。 

4 戴炎輝、戴東雄、戴瑀如合著「親屬法」（民國110年，元照）1頁以下。 
5   林秀雄教授亦以遺囑自由思想為繼承制度之根據，林著4頁。 
6   奧地利民法795條、796條已於2016年12月31日刪除。瑞士民法283條於2011年1月1
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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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1936年以前）之繼承法，曾限制應繼遺產額於一萬盧布以

內；但如此繼承法難以實行，故其現行法已予廢止7。 

［五］Ⅴ無主財產歸屬之思想 

生存之人若已死亡，則其人格全面的消滅。人僅生存中，得為財

產之主體；至其死亡後，其遺產變為無主財產。是以國家得就此無主財

產，決定其歸屬。 

此種思想，驟觀之，似甚急進；但在近代私有財產制之下，國家

對個人財產，既可加以相當程度之限制，即對已由主體分離之遺產，予

以相當程度之干涉，亦得為世人所承認，不應視為私有財產之否認或不

當之限制。因此國家得衡量一般社會共同之利益，尊重被繼承人之意

思，保護家屬或親屬，以制定適合於現代社會之繼承制度8。 

現在各國，大率限制繼承人於一定範圍內之親屬；又對遺產則依

累進率課以遺產稅（遺產及贈與稅法13條），乃本於此思想而來。 

                                                        
7  近藤著（上）14頁，李著3頁。 
8  林秀雄教授亦採繼承制度在避免無主財產之產生，林著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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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Ⅰ繼承之意義 

繼承云者，因某人（被繼承人）之死亡（繼承開始原因），該人之

一切權利義務（遺產），法律上由該人之一定親屬（繼承人），當然的

且包括的承繼之謂（民1148條一項、1154條）。以下分述之。 

繼承因被繼承人之死亡而開始 

繼承之開始，本於一定之法律事實（事件），非依繼承人或被繼

承人之意思而開始。故若非本於繼承開始原因之承繼，縱令其承繼係包

括的（例如營業讓與、法人之合併），亦不可稱為繼承。我國民法

上，繼承開始之原因，依民法第1147條規定，僅限於死亡（包括死亡宣

告）。關於此點，參閱〔二二〕。但有時因同一順序或同為繼承之人均

拋棄繼承，而由次順序之繼承人當然遞升為繼承人（民1176條五項、六

項），故有時繼承之拋棄亦為繼承開始之原因。 

繼承開始於有親屬關係人之間 

以何人為繼承人，係立法上頗為重要問題。近代繼承法，大率限

定於有親屬關係之人，始有繼承權（法定繼承主義）；以個人之意思，

決定何人為其繼承人（遺囑繼承主義），乃屬例外情形。例如德國民法

第1937條 1。我國現行民法，僅採法定繼承主義（民1138條、1144

條），而不再承認遺囑指定繼承人。民法第1143條指定繼承人之舊法，

已於民國74年6月5日修法時被刪除。惟我國民法上，尚有以遺囑贈與財

產之遺贈（民1200條以下）；但受遺贈人，不以有一定親屬關係為限，

且不認為包括受遺贈之人為繼承人（參閱日民990條），故遺贈不可謂

為繼承。 

 

                                                        
1   德國民法第1937條規定以遺囑指定繼承人：「被繼承人得以其單方之死因處分（遺

囑、終意處分）指定繼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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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義務之當然的繼承 

當然的繼承，係因繼承開始原因之發生，無庸繼承人之意思表示或

請求，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法律上當然立即由繼承人承繼之謂（參閱

〔七九〕）。 

權利義務之一般的、包括的繼承 

所謂一般的承繼（Generalsukzession），係某人於一定時期所有

之一切財產，不問其種類如何，均適用同一繼承原則之謂2。所謂包

括的承繼（Universalsukzession），係被繼承人之一切權利義務，由繼

承人承繼之謂。因此繼承絕非個別的財產之集合的、同時的承繼，而

係被繼承人之人格（財產法上）或地位之承繼。此於共同繼承，亦復

相同。換言之，非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歸屬於各繼承人；乃係各共同

繼承人，按其應繼分而共同承繼被繼承人之全部財產（民1151條）。但

現行繼承法已於民國98年6月10日修正為全面法定限定繼承，而使所有

繼承人之責任受限制，僅以遺產繼承所得為限，對被繼承人之債務負清

償之責任（民1148條二項）。 

［七］Ⅱ祭祀、身分及財產繼承（依繼承標的物之分類） 

祭祀繼承 

祭祀繼承者，承奉祭祀，以綿續父祖血食之謂。古代人深信遊魂

為厲鬼之說，以為祖先去世後，須由子孫追薦蒸嘗，否則陰魂浮遊於世

間作祟，降禍於子孫，故子孫應承襲祭祀人之地位，以祭祀祖先。而 

家產則由繼承祭祀之家屬（尤其男子孫）承繼之。是以，祭祀與財產 

繼承，密切不可分離3。我國舊制之宗祧繼承，即本於此（參閱〔二七〕

                                                        
2  與一般的承繼相反者，為特別承繼（Sondersukzesison）；在日爾曼法，視財產之
性質、種類、來歷，就各財產單位，個別的異其繼承人或其順序。關於此點，參閱

柚木著156頁。在我國現行法解釋上，祭祀之承繼，仍依照過去習慣法，以同宗男
子孫為繼承人（參閱［二七］；異姓養子及親生女子，非得當然承繼之。關於此

點，參閱後述［三○］(b)及其註22，及［三○］註33。 
3  Fustel de Coulanges, la cite’ antique. II. La familie（「古代市府」第二部家族，第七
章繼承權），玆據中川善之助譯「古代家族」（昭和2年，弘文堂）183頁以下，李
宗伺譯「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史」（民國44年，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62頁以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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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往昔的舊民法中曾有兩種制度，贅夫婚，在表面上，雖為傳

母家（即贅夫之妻）姓氏而設（舊民1000條、民1059條），但實質上，

乃借以傳香煙（由女系子孫）。此一贅夫婚已於民國96年修正親屬編時

被刪除，在現行民法親屬編就婚姻已無區分嫁娶婚與招贅婚。指定繼

承人（舊民1143條），縱令似僅係遺產處分之行為，但實則成立婚生子

女關係（舊民1071條），由此而傳姓氏及香煙。此一規定甚至早於贅夫

婚，於民國74年修正繼承編時被刪除，兩者均可謂為祭祀繼承之遺物。 

身分繼承 

身分繼承者，係指承繼先人之身分，而取得其權利，負擔其義務

之謂。所謂身分，視民族如何，雖有家長（戶主）、祖名或家名等之區

別，要以承繼先人之財產以外之權利義務為第一目的5，但不妨附帶承

繼其財產上之權利。 

我國舊制之封爵繼承6，及家長地位之承繼，乃身分繼承。而日

本民法舊繼承編之家督繼承，亦為其著例7。 

財產繼承 

財產繼承者，僅承繼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之謂。從沿革

言之，繼承制度由祭祀、身分繼承而演變為財產繼承。近代歐洲各國及

日本，因封建制度之廢除及大家族制之弛廢，已進入個人主義階段，故

廢止身分繼承制而採取財產繼承制。我國民法亦廢止宗祧繼承制，而僅

採取財產繼承制。 

                                                        
4  仁井田著「支那身分法史」（昭和17年，東方文化學院）490頁。關於宗祧繼承，
參閱「臺灣私法」（明治44年，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卷下冊498頁。清律之
宗祧繼承，參閱劉含章著24頁以下，胡著271頁以下，戴炎輝著「立繼」（法學叢
刊10、11期）。 

5  中田著「祖名相續再考」（法制史論集第三卷，昭和18年，岩波書店）1237頁以
下，高柳真三著「日本法制史」（1949年，有斐閣）24頁以下。 

6  仁井田著「支那身分法史」（昭和17年，東方文化學院）506頁以下。 
7  高柳真三著「日本法制史」（1949年，有斐閣）197頁，穗穩重遠著「相續法」
（現代法學全集，1929年，日本評論社）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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